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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11年 02 月 19日（六）上午 8點 00分至下午 17點 00分 

地    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第一會議廳、第二會議廳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教育積分：品質-師培 6、倫理-全人 4、專業 4、性別 2 

會員代表大會 

時間 第一會議廳 第二會議廳 

08:00~08:40 報到 

08:40~09:00 理事長及來賓致詞 

 主持人：蕭秀鳳 理事長、王拔群 執行長 

09:00~09:40 
疫情下的醫學教育疫情下的醫學教育疫情下的醫學教育疫情下的醫學教育 

林口長庚醫院 簡榮南 副院長  
 

09:40~10:20 
疫情中醫事人員的心理壓力與韌性疫情中醫事人員的心理壓力與韌性疫情中醫事人員的心理壓力與韌性疫情中醫事人員的心理壓力與韌性 

台灣大學心理系 陳淑惠 教授 

10:20~10:40 中場休息 

 主持人：邊苗瑛顧問、謝文斌名譽副院長 

10:40~11:20 
生命的重量生命的重量生命的重量生命的重量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戴伸峰 教授 10:40 

∣ 

12:00 

主席：蕭秀鳳理事長 

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頒獎-優良、典範、資深 

選舉理監事 
11:20~12:00 

醫療暴力防範與人身安全醫療暴力防範與人身安全醫療暴力防範與人身安全醫療暴力防範與人身安全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 石富元 醫師 

12:00~13:00 午餐 

 主持人：江玲玲顧問、朱家成理事長 

13:00~13:50 
 EPAs從臨床照護能力到教學訓練之應用從臨床照護能力到教學訓練之應用從臨床照護能力到教學訓練之應用從臨床照護能力到教學訓練之應用 

嘉義長庚呼吸治療 方瑱珮 技術主任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屆理事、、、、監事選舉開票監事選舉開票監事選舉開票監事選舉開票 

13:50~14:40 
ACGME里程碑制度在呼吸治療應用里程碑制度在呼吸治療應用里程碑制度在呼吸治療應用里程碑制度在呼吸治療應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呼吸治療 劉金蓉 總技師 

第六屆第一次理第六屆第一次理第六屆第一次理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監事會議監事會議監事會議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常務監事) 

14:40~15:00 中場休息 

 主持人：施玫如 顧問、張新傑 副理事長 

15:00~15:50 
性別友善環境的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的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的營造性別友善環境的營造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謝佳容 副教授 
 

15:50~16:40 
COVID-19疫情擴散下呼吸治療應變疫情擴散下呼吸治療應變疫情擴散下呼吸治療應變疫情擴散下呼吸治療應變 

亞東醫院呼吸治療 袁再明 組長 
 

16:40~16:50 海報頒獎：前三名受獎治療師上台分享，5分/每人 

17:00 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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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所屬公會

1100001 戴玉玲 台北市

1100002 謝淑貞 新北市

1100003 張智卿 桃園市

1100004 陳怡方 台中市

1100005 龔淑貞 台南市

1100006 周卉羚 高雄市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0年優良治療師名冊年優良治療師名冊年優良治療師名冊年優良治療師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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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年資 所屬公會

11001 張桂禎 34年 台北市

11002 周惠玲 31年 台北市

11003 吳蕙真 33年 台北市

11004 陳慧卿 30年 台北市

11005 賴金蘭 31年 台北市

11006 孫文娟 31年 台北市

11007 鄭瑞駿 31年 台北市

11008 程素玲 32年 新北市

11009 戴雪美 31年 新北市

11010 張淑娟 30年 基隆市

11011 呂錦慧 31年 台南市

11012 林信杏 31年 台南市

11013 龔淑貞 31年 台南市

11014 王淑珍 32年 高雄市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

110年典範治療師名冊年典範治療師名冊年典範治療師名冊年典範治療師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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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服務年資 所屬公會

11001 王貞慧 24年 台北市
11002 簡淑萍 27年 台北市
11003 施岳廷 22年 台北市
11004 藍偉凌 26年 台北市
11005 李佳蓉 28年 台北市
11006 王容芝 31年 台北市
11007 丁秋碧 21年 新北市
11008 羅婉君 22年 新北市
11009 張家綺 22年 新北市
11010 陳燕月 22年 新北市
11011 江潔宜 21年 桃園市
11012 陳意勤 20年 桃園市
11013 黃月美 28年 桃園市
11014 許嘉年 24年 桃園市
11015 俞明珠 26年 桃園市
11016 房秀莉 23年 桃園市
11017 劉秀容 26年 桃園市
11018 林大運 24年 台中市
11019 黃次雄 20年 嘉義縣
11020 康麗華 26年 嘉義市
11021 邱瓊誼 26年 嘉義市
11022 馮瑞芳 23年 嘉義市
11023 王玉鳳 22年 嘉義市
11024 曾  妮 22年 嘉義市
11025 陳春籐 21年 嘉義市
11026 方杏雅 21年 台南市
11027 王孟俐 20年 台南市
11028 王昱淳 20年 台南市
11029 吳育琦 21年 台南市
11030 林秀珍 20年 台南市
11031 楊琇晴 21年 台南市
11032 周卉羚 21年 高雄市
11033 謝幸芳 20年 高雄市
11034 黃惠珠 25年 高雄市
11035 林慧萍 27年 高雄市
11036 紀靜芬 22年 高雄市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會全國聯合會
110年資深治療師名冊年資深治療師名冊年資深治療師名冊年資深治療師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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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0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秘書處 

一、舉行內部重要會議： 

項次 會議名稱 主要紀事 

1 理監事聯席會 

已完成會期，如下所示 

1.第五屆第十次：110年 03月 20日 

2.第五屆第十一次：110年 07月 30日 

3.第五屆第十二次：110年 09月 11日 

4.第五屆第十三次：110年 12月 18日 

2 

醫事倫理紀律暨 

編審及會員福祉 

委員會 

1.110年度年會海報展辦理 

2.110年度資深、典範、優良治療師審核 

3.台灣 RT出刊 

4.編輯『COVID-19 呼吸治療抗疫照護』紀念專刊 

3 
病人安全 

委員會 
「呼吸治療儀器設備管路安全手冊」撰寫 

4 
臨床照護品質 

促進委員會 

1.與台灣呼吸治療學會成立「呼吸治療師職類第二屆可信賴專業

活動 EPAs 推動任務小組委員」 

2.呼吸治療次核心能力相關表單制定 

3.「EPAs 推動任務小組委員進階培訓工作坊」活動辦理 

5 
長期照護 

委員會 

1.「呼吸治療師於長照復能服務研討會」籌備 

2.「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納入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

畫」會議參與 

 

二、參與外部重要會議： 

項次 單位 主要紀事 

1 總統府 「國慶大會-台灣英雄大遊行」表揚活動 

2 
中央疫情 

指揮中心 

「COVID-19Clinical Rounds：新冠病毒重症個案臨床處置（5）」 

演講 

3 衛生福利部 

1.醫事人員危勞職務認列範圍研商會議 

2.檢討醫院受理外國醫事科系學生來臺見習原則會議 

3.「居家照護」及「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支付規範及行政作業

整合討論會議 

4.「110年長照專業服務品質管理檢討與分析」 

5.「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納入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專家諮詢會議 

6.醫事人員長照學分減免或抵免共識會議 

7.「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以下稱支付標準)」

呼吸治療診療項目案 

4 內政部 受頒全國性社會暨職業團體工作評鑑優等獎 

5 醫策會 

1.「110年急重症醫療應變專家小組」重症病人收治量能之整備作業 

2.「110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院設置專責加護病房輔導作業

委員共識會 

3.臨床醫事人員計畫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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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會員權益之業務： 

（一） 行文至相關單位： 

收文單位 內容 

衛生福利部 1.爭取正視呼吸治療師為第一線照護人員及照護人力窘迫之狀況 

2.反應呼吸治療師在疫情期間之需求一案(獎勵金發放進度查詢、防疫物

資、專責病房)  

3.爭取修訂呼吸治療相關健保給付建議 

(1)高頻呼吸器 (2)經鼻高流量氧氣治 (3)非侵襲性陽壓呼吸治療 

(4)高頻胸壁震盪模式呼吸道清潔 (5)六分鐘步行測試適應症 

4.「長照專業服務操作指引」（草案）修正建議 

5.「肺泡回復術」診療項目修訂作業 

6.調整 57010B「呼吸運動(次)」等 4項診療項目支付點數案 

（二）會員權益爭取： 

1.為執業於居家會員爭取 N95和防護衣等防護物料 

2.參與「臺灣 20大醫事團體聯合國際記者會」 

（三）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LINE 官方粉絲團： 

http://line.me/ti/p/%40jtb9451z 

（四）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FB 官方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rtintaiwan/ 

（五）網頁： 

1.網址：www.rtsroc.org.tw 

2.服務項目： 

(1)全聯會相關公告發佈、統計數據線上化 

(2)本會會務、徵才、官方訊息張貼 

(3)會員意見交流 

(4)公告完成之會議紀錄 

(5)其他（詳見網站相關功能） 

四、按期調查統計相關會員數（統計截至 110年 08月 31日，如下所示）：  

時間 公會總數 會員代表數 會員人數 通過考照人數 110年度畢業生 

110年 09月 12 236人 2,361人 4,302人 183人 

 

五、全台共計 12個地區公會（資料統計截至 110年 08月，如下所示）： 

地區公會 會員人數 現任理事長 總幹事 立案日期 加入本會日期 

台北市公會 382名 蘇尚志 孫靜軒 93年 06月 12日 95年 12月 03日 

新北市公會 359名 林惠釧 -- 93年 07月 12日 95年 12月 03日 

基隆市公會 41名 簡明儀 張琇筑 108年 01月 16日 108年 01月 16日 

桃園市公會 294名 周蘭娣 江潔宜 95年 04月 01日 95年 12月 03日 

宜蘭縣公會 51名 張心怡 林憶涵 94年 08月 20日 95年 12月 03日 

花蓮市公會 52名 黃敬偉 -- 104年 1月 23日 104年 2月 17日 

台中市公會 270名 蕭琬云 李岳磬 93年 10月 02日 95年 12月 03日 

彰化縣公會 159名 楊秀玲 林小媚 93年 10月 23日 95年 12月 03日 

嘉義縣公會 85名 鐘安琪 曹書瀚 95年 07月 10日 95年 12月 03日 

嘉義市公會 82名 呂小菁 -- 96年 01月 04日 96年 03月 06日 

台南市公會 208名 黃梓齊 鍾佳原 96年 01月 20日 96年 04月 10日 

高雄市公會 378名 曾靜菀 劉惠美 100年 10月 01日 95年 12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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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六、收入常年會費：110年 03期、110年 09期 

 

七、表揚優良呼吸治療師： 

（一）日期：111年 02月 19日 

（二）表揚優良治療師人數：6位通過 

（三）表揚方法： 

1. 執業滿五年以上之本會會員，由公會推薦附優良事蹟文件證明，委員會審核通

過，於每年公開大會表揚，激發專業認同感，彰顯呼吸治療師榮譽。 

2. 獎勵方式：獎狀一張、獎牌一面、禮品一份。 

八、表揚典範呼吸治療師（30年）： 

（一）日期：111年 12月 19日 

（二）表揚典範治療師人數：14位通過 

（三）表揚方法： 

1. 服務滿 30年資歷且仍在職者，由公會推薦附文件證明，委員會審核通過，於每

年大會公開表揚。 

2. 獎勵方式：獎狀一張、獎牌一面、徽章一個。 

九、表揚資深呼吸治療師（20年）： 

（一）日期：111年 02月 19日 

（二）表揚資深治療師人數：36位通過 

（三）表揚方法： 

1. 服務滿 20年資歷且仍在職者，由公會推薦附文件證明，委員會審核通過，於每

年大會公開表揚。 

2. 獎勵方式：獎狀一張、獎牌一面、禮券一份。 

 

十、討論與通過相關辦法： 

（一）110年度工作報告 

（二）111年度工作計畫： 

第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110年 09月 11日）。 

（三）111年度預算表： 

      第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110年 09月 11日）。 

（四）109年度決算表： 

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110年 03月 20日）。 

（五）109年度資產負債表： 

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110年 03月 20日）。 

   （七）109年度現金出納表： 

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110年 03月 20日）。 

   （八）109年度基金收支表： 

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110年 03月 20日）。 

   （九）109年度財產清冊： 

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110年 03月 20日）。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榮譽榜：榮獲績優全國性社會暨職業團體工作評鑑－優等團體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例行事項例行事項例行事項例行事項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一月 

※ 籌劃會刊編輯、電子賀年卡寄發、學分審查 

※ 年度工作檢討、大會清帳 

※ 上年度會計決算（會計年度：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 調查並建檔呼吸治療師執業人數（上一年度） 

0101元旦 

二月 

※ 通知提報會員人數、繳交 11103期會費、會務訊息 

※ 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月 03日發文；統計截止日 2月 28日） 

※ 學分審查 

1/29~2/6春節假期 

02/28和平紀念日 

三月 

※ 學分審查 

※ 確認 11103期會費之繳交（3月 1日～3月 15日） 

※ 「台灣 RT」會刊截稿：3月 15日 

 

四月 
※ 會刊編輯、學分審查 

※ 呼吸治療師人力分佈計算 

0405清明節 

五月 
※ 海報展公告、學分審查 

※「優良」、「典範」、「資深」治療師提報 

0501勞動節 

0507 World Asthma Day 

六月 

※ 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學分審查 

※ 「優良」、「典範」、「資深」治療師年資結算：6月 30日 

※ 「台灣 RT」會刊出版 

0603禁菸節  

0603端午節 

七月 
※ 「優良」、「典範」、「資深」治療師審查及公告 

※ 籌劃呼吸治療師節慶與大會、學分審查 

 

八月 

※ 通知提報會員人數、繳交 11109期會費、會務訊息 

（8月 1日發文；統計截止日 8月 31日）、學分審查 

※ 提報會員代表（8月 1日發文；截止日 8月 31日） 

 

九月 

※ 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學分審查 

※ 通過年度預算草案、次年度工作計畫、會員代表名冊 

※ 確認 11109期會費之繳交（9月 1日～9月 15日） 

※ 「台灣 RT」會刊截稿：9月 15日 

0910中秋節 

0925 World Lung Day 

十月 
※ 會刊編輯及會議、學分審查 

※ 大會事項辦理：海報展結果公告、廠商參展、大會報名 

1010雙十節 
1015 Global Handwashing Day 

國際呼吸週 

十一月 
※ 大會報名截止、學分審查 

※ 會員代表大會開會通知 

1120 World COPD Day 

十二月 

※ 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 第六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年度工作報告與計畫，

財務預決算書及相關財務報表） 

※ 呼吸治療師節慶祝大會（暨倫理法規研討會） 

※ 「優良」、「典範」、「資深」治療師表揚、海報展發表 

※ 「台灣 RT」會刊出版、學分審查 

1221呼吸治療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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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 
中華民國 95 年 12月 3 月成立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6月 6日第一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修訂 

中華民國 98 年 12月 19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6月 5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修訂 

中華民國 99 年 12月 18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19日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修訂 

中華民國 100年 12 月 18日第二屆第三次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06 月 27日第三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12 月 13日第四屆第一次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12 月 18日第四屆第二次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12 月 17日第四屆第三次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18日第五屆第三次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  一  條 本章程依呼吸治療師法及相關法規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組織定名為「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英文名

稱為 Respiratory Therapist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TSROC)。 

第  三  條  本會以聯合全國呼吸治療師，增進呼吸治療專業知能、共謀呼吸治療專業發展、促進

國民健康、維護會員權益、增進會員共同利益及提昇呼吸治療師社經地位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會得依法向地方法院辦理登記為法人。  

第  五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任任任任 務務務務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出呼吸治療師共同願景、核心價值及使命，擬訂具體策略。 

二、呼吸治療師共同權益及福利之維護及增進。 

三、建立、促進及維護呼吸治療師專業標準與倫理規範。 

四、參與呼吸治療師相關法令之立法與修訂。 

五、參與建立呼吸治療師教育、考試、制度與評鑑之標準。 

六、呼吸治療專業及會務出版品發行。 

七、呼吸治療師業務糾紛之調處與仲裁。 

八、促進會員組織之健全及發展。 

九、國內外學術機構及其他團體之交流與合作。 

十、呼吸治療師相關的社會服務、社會運動之推動與參與。 

十一、政府機關團體或會員委託之服務與諮詢。 

十二、其他依國內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會員及會員代表會員及會員代表會員及會員代表會員及會員代表  

第  七  條 各直轄巿及縣(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者，均應於成立立案後三個月

內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非因解散，不得退會。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選派代表出席本會稱為會員代表。會員代表名額依各公會所屬會員人數每十

人選派一名，超過五人(含)未滿十人增派一名。前項分配本會會員代表比例之人數，

以各會員當年 9月繳納本會常年會費之人數為準。  

第  十  條  各會員選派之會員代表應由所屬公會造具會員代表名冊，報送本會備查，並由本會發

給會員代表證書。會員代表證書在當年度大會發給。  

第 十一 條 有下列情事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代表：  

一、經撤銷呼吸治療師證書者。  

二、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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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五、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會員代表有發生前項情事者，喪失其代表資格，原派之會員應另派代表補充之。  

第 十二 條 本會會員代表均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代表為一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

代表以代表一人為限，並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三分之一。  

第 十四 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二個月前，通知各會員在召開大會三十日前聲明其原派之

會員代表是否續派或改派，不聲明者，視為續派。各會員之會員代表若辦理停、歇業

而退會時，則喪失其會員代表資格。前項通知及聲明，均應以書面為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會員代表有不正當之行為，妨害本會名譽信用，經檢舉有實據者，得經會員代表

大會之決議，通知原選派之會員改派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組織及職權  

第 十六 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七人，組織監事會，另置候補理事七人，候

補監事兩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理事依所屬公會訂

定保障名額，台北市 1名、新北市 1名、 桃園市 1名、台中市 1名、台南市 1名、

高雄市 1名、其他縣(市)公會各一名。監事依所屬公會訂定保障名額，台北市 1名、

新北市 1名、桃園市 1名、台中市 1名、台南市 1名、高雄市 1名，但每一公會至多

2名。理、監事之當選以得票多寡依序排列，同時當選理、監事之候選人當場擇一當

選，保障名額比照辦理。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於理事會時，以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  

第 十八 條 本會置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兩人，理事長由理事於理事會時，就常務理事中以無記

名單記法選任之。副理事長由理事長從常務理事中指定兩名。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於監事會時，以無記名單記法選任之。 

第 二十 條  本會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之當選，不限於本會會員選派出席本會之會員

代表。非本會會員之會員代表當選為本會理事或監事者，視同其所屬公會指派之會員

代表。 

第二十一條 本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分別依

序遞補之，理監事保障名額出缺由所屬公會改派。  

一、喪失所屬公會團體之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解職或罷免者。  

四、其所屬之公會欠繳常年會費滿一年以上者。  

五、連續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滿兩個會次者。  

六、前項第三款經罷免之理事監事不得再當選為下屆之理事、監事。  

第二十二條 本會理事、監事出缺應於一個月內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序遞補，保障名額出缺時

應於一個月內由原公會改派，未於期限內改派則由候補理監事遞補。無候補理事候補

監事遞補，而理事或監事人數超過全體理事或監事名額三分之二以上者不予補選。 

第二十三條 本會理、監事任期均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以一

次為限。  

第二十四條 本會理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監事會之日起計算。前項理、監事

會應於會員代表大會閉幕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開之，非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延長。  

第二十五條 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設置各種委員會或小組等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訂定

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另外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或顧問若干人，

其聘請與當屆理、監事任期相同。  

第二十六條 本會理、監事均為義務職。  

第二十七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其職權如下：  

一、議決理事會會務報告，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決算。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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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金額。  

四、議決各種章則。  

五、議決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  

六、議決理事、監事之解職。  

七、議決清算及選派清算人。  

八、議決財產之處分。  

九、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第二十八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責如下：  

一、審定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處分不繳納會費之會員。  

六、聘任或解僱會務工作人員。  

七、審定會務業務之年度計劃及預決算並檢討執行成果。  

八、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九、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二十九條 本會監事會職責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理事會會務業務及財務報告。  

三、審核年度預、決算，向理事長提出書面審核意見，並報大會通過或追認。  

四、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五、議決監事、常務監事之辭職。 

六、監察本會之財務及財產。  

七、其他依職責應監察事項。  

第 三十 條 本會理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

代理之，不為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三十一條 本會置祕書長一人，及其他會務工作人員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辦理會務，  

            由理事長提報理事會通過任免之，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十二條 本會理、監事不得兼任本會會務工作人員。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下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其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之。  

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有全體會員代表十分一以上之請求，表明會議

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時，理事會應召集之。 

第三十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時，經送達

通知而能適時到會者得不受此限制，並能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  

第三十五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以理事長為主席，或由理事、監事就常務理事、常務監事中共同推

定三人或五人，組織主席團輪任主席。  

第三十六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並在場參與表決者之過半

數同意行之，但下列各類事項之決議，應以出席會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七條 本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應分別或聯合舉行會議，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由理事長及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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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並得邀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列席。  

第三十八條 理事長及常務監事無故不依前條規定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二個會次者應解除理事

長或常務監事之職務，另行改選。  

第三十九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但理事或監事之辭職，應由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 四十 條 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經本會核准之

公假外，如連續缺席兩個會次者，不經理、監事會之決議視同解職，由候補理監事依

次遞補。 

國內、外發生重大傳染病流行疫情或重大事故，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議並

執行其職務，其理事或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簽到及表決方式則依

視訊設備產生紀錄為準。但如涉及選舉、罷免事宜，不得採行視訊會議。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第四十一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下：  

一、入會費：每一會員入會時，應一次依所屬會員人數每人新台幣 800元繳納。  

二、常年會費：由每一會員按照所屬會員人數每人每月新台幣 100元，於每年 3月及

9月份 2次繳納之。  

三、事業費：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籌集之。  

四、會員捐助費。  

五、政府補助費。  

六、其他收入。  

七、基金及其孳息。  

前項基金及孳息應專戶儲存，非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第四十二條 事業費之分擔；每一會員各依所屬會員人數至少一份，至多不得超過十份，必要時，

得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增加之。  

事業費總額及每份金額，應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後行之。  

第四十三條 會員退會時，所繳一切會費、事業費，不得請求退還。  

第四十四條 會員如不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應提經理事會決議依下列程序處分之。  

1、勸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者。  

2、停權：欠繳會費滿一年者，經勸告仍不履行者，其所派會員代表不得參加各種會議

並當選為理事監事及享受團體內一切權利。  

第四十五條 本會應於下年度開始前兩個月內，編具下年度工作計劃及歲入歲出預算書，提經理事

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

於下年度開始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

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提請追認。  

第四十六條 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兩個月內編具本年度工作報告，歲入歲出決算書、資產負債表、

收支對照表及財產目錄，提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審議，造具審核意見後，送

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於三個月內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代表大會

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四十七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十八條 本會如興辦事業時，應另立會計，每年送監事會審核後，提報會員代表大會，並分報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九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 

            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五十  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呼吸治療師法及其施行細則暨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之。  

第五十一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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